
附件

《危险废物信息化技术规范 医疗废物数据采集与对接》

团体标准主要内容及参编注意事项

一、标准编制的目的、意义与必要性

本标准的制订，是为了将医疗废物的整个生命周期纳入

信息化管理通道，通过采用先进的综合技术手段，高效采集

记录医疗废物的实时状态数据，进行追踪管控，可以明确区

分落实医疗机构与处置公司各自的职责，有效防止医疗废物

遗漏、丢失或外泄，将院内感染和院外传播风险降到最低，

最大程度保证医疗废物的收集、转运、焚毁流程的规范化操

作。

目前医疗废物信息化管理解决方案和技术应用参差不

齐、医废处置全流程管理存在较多监管盲点和隐患、医疗机

构信息化管理覆盖率较低，无法达到降低医疗机构院感风险

和医废处置单位处置风险的目的。同时随着医废产生量的逐

年递增，以及随时可能爆发的新型传染性疾病，各级政府也

需要应用更科学高效的监管系统、先进技术和大数据平台进

行数字化管理。综上问题，亟需制订新技术标准来解决，并

满足国家相关政策法规对医疗废物信息化管理越来越高的

要求。

二、标准的适用范围和主要内容



1、标准适用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医疗废物产生、收集、贮存、转移、利用、

处置等环节的数据采集与管理。本标准适用范围包括各类

大、中、小型医疗机构，诊所、卫生院、核酸检测点等产生

医疗废物的场所，各类医疗废物处置单位，政府监管部门（卫

健委、生态环境部门）等。

2、标准主要内容：

本文件规定了医疗废物信息化管理的数据采集环节和

采集种类、采集设备要求、采集功能要求、采集性能要求、

检验与验收、运行维护、数据接口要求和可扩展业务要求。

三、团体标准参编的资格、权利和义务

1、参编资格

1）参编单位应依法经营，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参编单位在行业中具有较高社会影响力和美誉度，

重视标准化工作；

3）起草人员应熟悉行业相关工作，具有丰富的实践经

验和较高的专业素养与理论水平，并能够积极参与标准编制

的各项工作；

4）参编单位应具有标准制修订相关工作经验，确保按

时、保质保量完成标准编制组分配的各项工作任务。

2、享有权利

1）在标准前言参编单位名单中，列入参编单位名称；



2）将单位参与标准编制工作的主要人员姓名列入标准

起草人名单（主编单位限 2 名，参编单位限 1 名）；

3）标准参编单位、起草人享有对本标准编写内容技术

要点提出建议和标准编制组讨论协商的权利；

4）主编单位享有在本单位所在地区召开有关会议、参

观走访的权利。

3、承担义务

1）参编单位应全程参加标准编制工作会议、积极参加

与标准编制相关的各类座谈会、讨论会、协调会及调研活动，

按时完成标准编制工作组分配的各项工作任务；

2）参编单位应共享本单位在行业统计指标和业务规则

规范方面所取得的优秀成果，为标准编制工作组提供参考。

3）为团体标准编制工作提供必要的场地、技术和经费

支持。


